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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: 8371) 
 

末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
 

 

茲提述嚐‧高美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18年6月14日之業績公布（「公布」）。

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公布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 

宣派股息 

 

誠如本公司2018年6月14日的業績公布所述，董事會建議從本公司股份溢價賬中撥資

向於2018年8月8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發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的股息每股

0.022港元，合共不少於8,800,000港元，惟須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（「股東週年大會」）上

批准及遵從公司法的規定，方可作實。然而，本公司從2018年6月19日起一直在市場上購

回公司股份（「購回股份」）。由於股東週年大會前註銷購回股份，已發行股份數目將會減

少，因此，將派付的實際股息金額將少於8,800,000港元。 

 

    根據公司法第34(2)條，公司可運用股份溢價賬向股東支付股息，但除非於緊隨建議

支付股息日期後，公司能夠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償還到期債項，否則不可以股份溢價賬向

股東支付股息。董事會確認，就股息而言，本公司符合公司法所載償債能力測試，於緊

隨建議支付股息日期後，能夠在日常業務範圍內償還到期債項。 

 

 

 

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： 

 

(1) 為確定股東合資格享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的權利，由2018年7月25

日至2018年7月30日（包括首尾兩天）期間將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；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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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為確定股東合資格享有擬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的末期股息，由2018年8月3日至

2018年8月8日（包括首尾兩天）期間將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。 

 

  所有填妥的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分別於2018年7月24日及2018年8月2日下午4時

30分前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， 地址為香港皇后大

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董事會命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及執行董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黃毅山 

 

香港，2018 年 6 月 22 日   

 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:   

  

執行董事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獨立非執行董事: 

黃毅山 （主席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婉婷 

陳慧珍 （行政總裁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曾少春              

王展望  

  

本公布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港交所」）GEM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提供有關

本公司的資料，本公司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。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，

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， 本公布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，且並無誤導或欺

詐成分， 及本公布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宜，致使本公布所載任何聲明或本公布產生誤導 。   

  

本公布將自其刊發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日刊載於港交所網站 www.hkexnews.hk 及  

www.hkgem.com「最新公司公告」一頁內，亦將刊載於本公司網站 www.tastegourmet.com.hk 

內。 
  


